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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内公推直选：一种组合式民主新形式  

作者：陈家喜     文章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本网发布时间：2010-12-30 10:20:00  

  

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报》第152期8版“政治学”文章之一。   

公推直选是一种多主体参与的组合式民主形态。这一民主形态既非基层民主意义上的直接选举，也非自上而下的干部选

拔，而是二者结合的一种组合式民主。它包容了党组织、党员与普通群众的三个主体，集合了组织选拔与竞争性选举两种机

制，实现了党内民主与人民民主的兼容。  

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中国共产党基层党组织选举改革不断稳步推进。从党支部“两票制”，到乡镇党委公推公选与

公推直选，再到更大范围的机关、企事业单位等试行党组织公推直选，公推直选逐渐成为党内选举改革的主导方法。然而，

从民主的模式上看，公推直选既非完全意义上的自下而上直接选举，也非自上而下的干部选拔任用，同时又有别于传统的党

内选举方法。仔细探究，可以发现它实际上是上述制度要素的组合，带有组合式民主的特点。? 

 

  从选举机制上看，公推直选是干部选拔与竞争性选举的组合。 

 

  公推直选吸收了干部选拔制度的要素，坚持党管干部的原则。一是根据干部选拔标准来制定党组织候选人的资格条件，

包括任职经历、党龄、教育程度、年龄等。如公推直选乡镇党委书记，候选人通常要求具有2年以上的副科级工作经历，3年

以上党龄，大专以上文化程度，40岁以下等参选条件。二是组织部门直接参与候选人的提名推荐。尽管开放了党员个人自荐

和群众参与推荐候选人的渠道，党组织提名仍然是诸多试点中坚持的原则之一。并且，组织推荐的候选人具有一定的选举优

势，在选民心理形成一种组织支持的印象，一般也不会在组织部门进行的资格审查和组织考察中淘汰。三是组织部门对候选

人进行资格审查和组织考察。资格审查主要是审查候选人的参选资格，而组织考察则是组织部门对拟提拔任用的对象进行

德、能、勤、绩、廉及群众基础等全面了解和掌握。根据考察结果，上级党委或组织部门一般会对候选人初步人选进行一轮

筛选和淘汰。 

 

  公推直选引入了竞争性的选举办法，实现了基层党组织的选举创新。首先，公推直选的过程是普通党员参与党内选举的

过程，包括个人自荐或提名推荐候选人、民主评议候选人，以及直接投票选举正式人选。其次，公推直选通过扩大差额来提

高选举的竞争性。由于开放候选人的提名，初步推荐人数往往较多，公推直选普遍实行 “层层差额”，差额民主评议，差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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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考察以及差额直接选举，这与传统组织选举的等额选举有着实质性不同。最后，公推直选还实行一定程度的党内竞

选，开展候选人竞选动员（候选人到辖区驻点调研）、竞职演说，回答提问与互动，公开投票，现场点票和宣布选举结果

等。通过扩大竞争，激活了党内选举的气氛，提高党员参与的热情。 

 

  从参与主体上看，公推直选是党组织、党员与普通群众的组合。 

 

  从主体上看，传统的党内选举实际上主要是党内事务，由党组织和党员来完成，党外群众没有权利也没有机会参与党内

的选举事务。党内公推直选开放了普通群众参与党内选举的通道，党外群众在候选人的提名和协商中与党组织和党员进行了

合作。 

 

  在公推候选人阶段，许多试点都采取了“三推”方式，即组织提名推荐、党员个人自荐，以及党员与群众联名推荐。也

就是说，党外群众可以和党员一起联名推荐候选人，实现了对党组织领导人的提名。还有一些试点甚至允许群众自主推荐基

层党组织的领导人。如2008年北京崇文区社区党组织公推直选，就是将公推化为“党内推”和“党外推”两种方式。其中

党外推荐以居民小组为单位，每个小组提名1名人选；在此基础上，由居民组长推举出党组织班子提名人选。居民小组推荐

而非居民与党员联名推荐，实际上承认了社区居民对于社区党组织领导人的提名权，让普通群众也参与到党内选举的过程当

中。 

 

  在民主评议阶段，群众再次与党组织和党员一道对初步候选人进行协商筛选。尽管目前民主评议的方式多种多样，比如

在党员干部中进行多轮推荐，实行党内预选，以及与组织考察合并进行等，但最为常见的方式还是以召开民主推荐大会的方

式进行。民主推荐大会的组成人员一般包括群众代表、干部代表、党代表以及辖区内的政治人士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民

主推荐大会往往由上级组织部门主持，由其组织参选人进行竞选演讲，与到会者答疑互动，随后进行投票差额预选，确定初

步候选人。因此，从候选人的提名到初步候选人的确认，都是组织部门、党员与群众共同合作完成，已不完全是组织部门包

办的事项。 

 

  从民主形式上看，公推直选是党内民主与人民民主的组合。 

 

  党内公推直选是党内民主的创新。从机制上看，公推直选是“公开推荐”和“直接选举”的有机组合，通过开放候选人

的提名推荐，扩大候选人的差额比例和允许一定程度的选举竞争，从而提升了党内选举的公开性、参与性和竞争性，成为推

动党内民主发展的引擎。公推直选已经在除了军队之外的几乎所有基层党组织选举中广泛试点，甚至一些区（县）级党组织

以及党代表换届选举也开始公推直选的试点。 

 

  公推直选已经超越了单纯的党内选举范畴，带有人民参与民主的特征。它广泛地吸收党外群众参与候选人的提名推荐和

民主评议，扩大民主评议的参加主体，实际上是通过党外与党内协商的民主方式来产生党组织初步候选人。此外，还有一些

公推直选试点带有党内民主“整合”人民民主的特点。如四川部分乡镇采取“公推直选，书记组阁”的模式，先是“公推直

选”乡镇党委书记，然后由其提名镇党委、人大和政府领导班子人选，形成党领导人决定同级人大、政府和政协领导人的格

局。再如湖北实行“两票推选，交叉任职”的乡镇公推直选试点，先是公推直选产生乡镇党委书记及委员，然后由党委书记

兼任乡镇长，副书记及党委委员分别兼任常务副乡镇长、人大主席团主席、纪委书记、武装部长等职务。这些试点的共同特

点是由通过广泛民主选举产生的党组织，实现对同级政权组织的人事重组和政治领导。 

 

  因此，从这个意义上看，公推直选是一种多主体参与的组合式民主形态。这一民主形态既非基层民主意义上的直接选

举，也非自上而下的干部选拔，而是二者结合的一种组合式民主。它包容了党组织、党员与普通群众的三个主体，集合了组

织选拔（干部选拔）与竞争性选举（党内选举）两种机制，实现了党内民主与人民民主的兼容。 

 

  党内公推直选的组合式特征，有其合理性的制度基础。对于街道、乡镇党的基层委员会和村、社区中党组织而言，它们

除了发挥政治核心作用之外，实际上还行使着行政领导权，领导本地区的工作，支持和保证行政组织、经济组织和群众自治

组织充分行使职权。这样看来，街（道）（社）区乡（镇）村党组织则具有了双重属性：一方面，它们是党的基层组织，由

一定数量党员组成；另一方面，它们又是基层社会与政权的政治和领导核心，对辖区内发挥行使政治领导、行政决策和人事

任命等决定权。由第二个属性延伸而来的是，街区乡村党组织的领导人，还被纳入到党的干部选拔制度当中，由上级党委及

组织部门根据党的干部选拔标准和原则来加以任用。因此，不难看出，街区乡村党组织的选举实际上涉及三个层面：它是普

通党员产生基层组织领导人的选举过程，也是基层权力机关领导人的选举过程，同时又是党的基层干部的选拔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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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陈家喜 单位：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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